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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金融办，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南宁市各县支行，各有关银行、保险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建市〔2019〕68号）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工程担保作用，现就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担保工作通知如下：
一、分类实施工程担保制度
（一）推行多种担保模式替代保证金。建设单位和建筑业企业采用经认可的银行、保险和工程担保公司（以下统称工程担保保证人）出具的保函或保证保险等方式缴纳，或替换现有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款支付担保、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限制使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存储、使用和监管等事项，依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银保监会、铁路局、民航局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65号）和自治区有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规定执行。
（二）大力推行投标担保。投标担保由招标人收取、查验和退还。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时将投标人提交投标担保的情况进行公开，并由招标人负责对工程投标保函或保证保险的真实性进行核验。开标结束之后，招标人按照法定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及时退还投标人投标保函正本；招标人终止招标的，应当及时退还投标人投标保函正本。招标人到期不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投标保函的，应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信用记录。投标人不履行投标阶段法定或合同约定义务的，工程担保保证人按工程投标保函或保证保险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对企业信誉实力分高于80分的建筑业企业、监理企业、检测机构，或诚信评价为A等的设计企业，可免收投标保证金。上述企业如在投标有效期内发生随意撤回、撤销投标，或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等行为的，取消其免缴资格，并扣减建筑业企业诚信分。
（三）着力推行履约担保。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的，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工程担保保证人提供履约担保服务的，应当加强工程风险防控能力，并应加强对建筑业企业履约能力的识别，认真开展保中、保后管理，并在违约发生后按担保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或承担损失赔付责任。
（四）加快推进工程款支付担保。招标人未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调查核实后将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规定限制其新建项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工程款支付担保可以实行全额担保，也可以实行分阶段担保。实行分阶段担保的，分阶段清算完毕后再进入下一阶段，有效期截至工程竣工结算款支付完毕（除保修金以外的全部款项）。招标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的，工程担保保证人需承担担保责任。对于政府投资项目，由建设单位提供财政资金来源落实的证明文件。
（五）强化工程质量担保。以保证保险、保函替代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担保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有效期按有关规定要求执行，最长不超过2年，由建设单位、建筑业企业双方在质量保修合同中约定。建设单位到期未退还保证金的，应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信用记录。
二、加强工程担保市场管理
（一）严格工程担保保证人资格。开具银行保函的银行，应是具有办理相关业务资格的银行业法人及分支机构。办理保证保险的保险公司，应是经银保监会批准可以经营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开具工程担保保函的工程担保公司，应是可以经营工程投标担保、履约担保、业主支付担保、质量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以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工程担保公司应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以及与业务发展相适应的专业管理队伍，有较完善的业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制度和偿付能力，无相关不良诚信行为，并应按规定存储保证金。工程担保公司应将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等信息在“广西建筑市场监管云平台”上录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从事工程建设担保业务的机构实行监管。
（二）积极推广使用电子保函。工程担保保证人应将出具的保函相关信息录入“广西建筑市场监管云平台”，以实现保函查询及验真功能。鼓励采用符合国家电子数据加密技术手段的电子保函，提高办理电子投标保函的效率和安全性。
（三）加强风险防控。工程担保保证人应不断规范工程担保行为，完善内控机制，积极跟踪项目进展，关注项目履约情况，提高风险预警服务能力，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增强处理合同纠纷和风险防控的能力，充分发挥工程担保作用。确保工程担保保证人在根据保函约定赔偿后，依法取得代位追偿权，向相关责任方进行追偿。工程担保公司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工程担保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第三方风险控制能力，在工程领域专业技术把控方面具有自己的专业人员或者与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单位开展深度合作，创新工程监管和化解工程风险模式。
三、加强统筹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部门职责，切实加强工程担保工作检查，对不按规定收取、返退保证金，强制收取现金保证金、明确拒绝担保及不按规定同时向中标人提交工程款支付担保的，要依法予以纠正。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银保监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各自主管的工程担保公司、银行、保险机构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督促工程担保保证人履行主体责任。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投标担保的指导。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确保政府投资项目中需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落实到位。
（二）做好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做好工程担保宣传工作，加强舆论引导，推动建筑市场主体对工程担保制度的了解和应用，切实发挥工程担保制度防范和化解工程风险的作用。
（三）积极稳妥推进。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投保”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工程担保，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强工程风险防控，促进建设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各地各部门如在工程担保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各行业主管部门反馈。
本通知自2021年12月3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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